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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等学校：


　　为做好2013年度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招标工作，根据《贵州省教育厅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》（黔党办发〔2012〕14号）精神和《贵州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（2012-2020年）》（黔教社发〔2012〕47号）有关要求，按照《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向全省高校征集2013年度“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”选题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

　　一、选题范围


　　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。


　　二、选题要求


　　（一）基础研究重点课题应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、贵州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学科群建设发展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等内容进行设计，在学科建设中具有重大学术价值，体现学术前沿水平。


　　（二）应用研究重点课题应围绕“国发2号文件”提出的推动贵州发展的重大课题和我省主基调、主战略，深入研究我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。


　　（三）选题要有明确的研究目标、主攻方向，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，能够通过联合攻关形成集成优势，预期能取得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。要密切关注科学研究前沿，选题应避免与已立项的我厅重点项目以及其他重大项目重复。
 

　　三、选题的产生与报送
 

　　（一）各高校要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根据学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，结合本校或校际联合的研究优势报送选题。各高校报送1个选题，有省级人文社科基地的学校可报2个选题。
 

　　（二）每个选题要有500字以内的简要论证（包括研究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标、预期成果等）。
 

　　（三）请各校科研（人文社科）处于2013年5月16日前将选题及论证内容（样表见附件）报送省教育厅社政处，同时报送Word格式电子文档。过时视为自动放弃。

 

 

　　附件：2013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选题征集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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